附件2
关于《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提升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法治化水平，助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应急管理部组织起草了《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必要性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安全生产仍处于爬坡过坎、滚石上山阶段，过去长期积累的隐患集中暴露，新风险不断涌现，各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任务艰巨，亟需在国家层面出台专门的行政法规，进一步强化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定条例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必然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法律体系，全面统一规范各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现实需要；是进一步强化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部门安全监管责任，巩固全国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成果，助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的长效举措。

二、总体思路

一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转化为法规规定，确保落地见效。二是强化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机制建设，着力解决事故隐患“怎么查、怎么治、怎么监管、怎么追责”等问题，提升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法治化水平。三是强化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落实,压实部门监管责任，对有关重大事故隐患进行责任倒查，通过强化责任提升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质效。

三、主要内容

（一）强化事故隐患的综合治理

一是强化多元共治。明确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按照“三管三必须”的原则，建立健全生产经营单位自查自改、部门监督指导、社会多元共治的工作机制。二是强化社会监督。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有权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或者举报事故隐患。三是强化保险助力。推动通过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机制强化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及其技术创新。四是强化科技赋能。鼓励和支持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科学技术研究和信息化、智能化先进技术装备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中的推广应用。五是强化宣传教育。提高生产经营单位和公民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意识和安全意识，为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二）强化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

一是强化主要负责人等“关键少数”责任落实的引领作用。明确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分管负责人和各职能部门、各基层生产经营单元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职责。二是抓住重大事故隐患这个“主要矛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并实施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案，并及时报告自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三是强化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内生动力。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奖励机制，鼓励从业人员主动发现和报告事故隐患，并按照岗位职责参与消除事故隐患。四是强化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自我监督。规定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从业人员超过100人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自我监督机制。五是强化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基础保障。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保障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所必需的资金，并组织从业人员对本单位所涉及相关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进行教育和培训。

（三）强化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监督管理

一是强化政府领导责任。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领导和支持，乡镇、街道等应当按照职责配合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开展相关检查巡查。二是强化分类分级监管。为提升监管的精准性和质效，规定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结合生产经营单位所属行业、规模，及其安全生产条件、安全风险等级和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等相关情况，对其进行不同频次的监督检查。三是强化部门联合检查。为提高部门监管协同性，减轻生产经营单位的迎检负担，规定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应当尽量实行联合检查。四是强化对有关重大事故隐患的挂牌督办。规定对危害程度大、整改难度大，以及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和督查检查发现的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等进行挂牌督办，及时跟踪问效，督促整改到位。五是强化对有关重大事故隐患的责任倒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安全生产风险排查整治和责任倒查机制”要求，对有关重大事故隐患实施责任倒查，调查导致重大事故隐患的技术原因、管理原因和相关责任落实情况，倒逼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落实。



